关于上报教育教学论文鉴定材料的通知
各学校：

苏州市中小学教育教学论文鉴定工作即将开始，请将你校要送审鉴定的论文按送审要求，填写好《苏州市中、小学教育教学论文鉴定表》（纸质一式一份）及《苏州市中小学教育教学论文   学科鉴定送审名册》（按学科填报，便于整理，纸质、电子稿各一份），按要求装订后，在规定的时间内送交我局人事科。
一、注意事项：

1、中高（含小中高）论文：须在市级及以上正式刊物发表或在市级及以上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论文评比中获二等奖及以上奖项。“凡在各种增刊、内刊、专辑、论文集发表的文章及复习资料、辅导材料、习题集等性质的出版物，均不作为申报评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的材料。” 
2、中级（中一、小高）论文：35周岁及以下青年教师送交的中级鉴定论文必须在区级及以上正式刊物发表或获区级二等奖及以上奖项，否则不予受理。

二、有关要求：
1、《鉴定表》内“学科”栏中，学科分类为：政治、语文、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音乐、体育、美术、计算机、职教、幼教、教育、德育、科学、思品共19个门类。分类应根据论文内容进行划分。

2、两人以上合作的，第一作者需有合作者提供的《论文、项目证明材料》。第二作者的论文不予鉴定。中高论文一般在三千字左右。

3、每人最多送审2篇任现职称以来所撰写的论文。“凡弄虚作假、抄袭论文、剽窃他人成果的，通报其所在单位，并延迟3年以上申报高一级职称。”
4、关于送审的论文格式：

⑴．论文用四号字打印，所有复印、打印件均用16开纸。
⑵．凡已公开发表、交流或获奖的论文，须提供经学校审核并盖章的复印件（应包括封面、封底、目录（目录的每一页均要复进去）和正文、获奖证书），复印件上需同时加盖单位公章和审核人签名章。

⑶．每一篇论文须填写《苏州市中小学教育教学论文鉴定表》一份，并把鉴定表、论文、有关发表、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等用订书机在左上角装订。

5、上报时间：

高级论文：9月18日之前送达。

中级论文：9月21-28日送达。
请按以上日期分别报送，以免混淆。逾期不再受理。
6、同时上报《送审名册》书面稿一份，《送审名册》电子稿发送至sohu@wxedu.net。
吴中区教育局人事科

2009年9月2日

附件1：《苏州市中、小学教育教学论文鉴定表》（WORD格式）

附件2：《苏州市中小学教育教学论文  学科鉴定送审名册》（EXCEL格式）　　
附件3：《论文、项目证明材料》
